附件4
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实施单位季度结案统计表
项目实施单位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实施
单位

基本
信息
	所属省
（区、市）
	
	单位名称
	

	
	联系电话
	
	负责人姓名
	
	联系方式
	

	
	单位类型
	□法律援助机构   □律师事务所   □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单位   
□高等法学院校学生社团组织和妇联等社会团体的法律帮助中心（维权机构）

	案件
编号
	受援人姓名

及联系电话
	承办人姓名

及联系方式
	受援人类型（农、残、老、妇、未）
	案件类型

（刑事、民事、行政、执行）
	结案类型

（判决、裁决、调解、和解、撤诉等）
	代理、辩护意见采纳情况（全部采纳、部分采纳、未采纳）
	申请办案补贴类型

（A按照《办法》第33条规定的一般情况申请办案补贴；
B按照《办法》第33条规定的疑难案件和跨地区办理的案件申请办案补贴（本部分案件不超过案件总数的10%）；
C按照《办法》第35条的规定降低标准申请办案补贴；
D按照《办法》第43条的规定减半申请办案补贴。）
	申请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数（元）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项目实施

单位意见
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单位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


填表说明：

1.本表由项目实施单位填写，每季度报本省项目管理办公室；
2．“结案类型”一栏，如果以诉讼、仲裁方式结案，还需填写判决书、裁决书等结案法律文书的编号；
3.同一案件多个受援人时，只填写一名主要受援人姓名及受援人总数，例如：“张三等三人”；
4.本表可扩展，但不能改变表格的结构和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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